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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 ,是被国际法、我国《宪法》和

有关政策法规确认的应有权利。然而当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依然存在着入学条件不公正、难以平等

享用公办教育资源、隔离教育、权利保障薄弱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 ,致使其平等受教育权大打折扣。

只有从户籍、入学就学、财政投入、扶持民办教育、宏观规划、监督保障等方面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 ,弥补

制度裂缝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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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 and Reality of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H EN Xin2yong1 , L AN Deng2jun2

(1 . Guang hua L aw S chool , Zhej i ang U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08 , Chi na; 2 . Cad re O f f 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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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tπs a part of social fairness , justness , harmony and stability for t 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 ulation to receive education equally , which is a right stated in t he international laws ,

t he ″Constit utional Law of China″,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policies and codes. In t 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has become a basic human right confirmed by

t he international , which is not to be dep rived and common to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is , in the fields of cult ure and education , t he extension and deepening of right

of equality stated in t he constit utional law , and it is one of t he basic right s , which has been

writ ten clearly bot h in the ″Education Law″and ″Comp ulsory Education Law″.

However , at t he p resent time , t here still exist various p roblems in t he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 ulation , such as unfair requirement s for admission , less chance of

sharing the p ublic education resources , education segregation , weak insurance of t he right , low

quality education , etc. , which a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 hem to enjoy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In

t he aspect of admission requirement s , t 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have to face un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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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eatment s , such as severe rest riction in t he time of residence , certification conditions , and

discriminatory fees. Due to t he cont radiction between t he overall supply of p ublic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 he education demand of t 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 the st ruct ural

cont radiction between the concent rated residence and t he dist ribution of urban education

resources , and t he responsibilities of p ublic education t ransferred by the model of so2called

″well2known schools + private schools″, high quality education is inaccessible to t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In order to take t he idealistic right to equal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into reality ,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1) to form the existing

census regist ration system , abolish the ″Regulation of Census Regist ration″, and to carry a unified

census regist ration system ; ( 2) to reform the admission system , simplify the procedures for

certification , abolish all t he discriminatory fees , gradually set up a nationally unified elect ronic

st udent stat us system , and gradually get rid of segregation in education ; ( 3) to perfect the

system for financial invest ment , reforming t he system of financial allocation for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allocation in accordance wit h t he number of st udent s ; (4) to perfect the

supporting system for p rivate schools , establishing an insurance system for t he f unds for p rivate

school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ower t he standards for t he p rivate schools for t he children of the

floating pop ulation ; (5) to establish a macro planning and administ ration system ; and ( 6) to

establish a insurance and supervision system , making sure that t 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enjoy real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Key words : t he children of t he floating pop ulation ; right to education ; education fairness

当前我国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架构具有明显的以属地主义 ———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差

别格局特性。流动人口不仅意味着空间上的位移 ,还意味着疏远了流出地既有制度的庇护 ,在未被

流入地“国民待遇”接纳之前 ,必然游离于体制之外 ,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备受关

注的问题便是如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

件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讲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没有教育公

平就没有社会公平 ,甚至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在当前社会转型期 ,能否公平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

的上学问题 ,已不仅是教育问题 ,而是涉及能否顺利推进城市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人才合

理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等事关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的大问题。因而 ,笔者将以权利分析为切入

口 ,剖析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及其制度根源 ,从而探求推动“应然”

走向“实然”的制度力量。

一、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法理基础

(一)作为基本人权的平等受教育权

在现代国际社会 ,平等受教育权已成为国际法承认的不容剥夺的、人类共同的最基本人权之

一。196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较全面系统论述平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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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权的国际公约 ,它突出强调了缔约国保障人人平等接受免费初等教育 (义务教育)的义务 ,而且

该义务“必须在该国真正得到落实 ,并且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 1 ]86 。根据国际法原则

和各国通常惯例 ,平等受义务教育权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受教育机会获取权 ,即平等的入学和

升学机会 ;二是受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 ,即“当现有教育设施额满时 ,国家并不能拒绝儿童或青少年

对其适合之教育的供给予以请求”[ 2 ] ;三是受教育条件利用权 ,即对已有教育设施享有平等的利用

权 ;四是受教育过程平等权 ,即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条件、师资等基本相同 ;五是获得公正评价权 ;

六是免受一切歧视的权利。

(二)作为基本权利的平等受教育权

平等受教育权是宪法“平等权”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延伸与深化 ,是“基本权利”中的一项。宪法

学中 ,基本权利存在自由权与社会权之分。“社会权 ,与自由权相对应 ,其突出的特点是政府的职能

由消极防御变为积极作为。”[ 3 ]19笔者认为 ,平等受教育权兼具两者的特性 ,但就国家而言 ,平等受

教育尤其是接受义务教育权 ,主要是一种社会权 ,它的实现基本依赖国家权力的广泛介入。这就意

味着 ,国家负有为流动人口子女积极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制度与机会等义务。这种基本

义务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特点或含义 : 一是强制性 , 义务教育的英文表述为“comp ulsory

education”,即“强制教育”,该义务的违反应当意味着责任的产生 ;二是不可转让性 ,这种责任不能

转嫁给受教育者或社会其他成员 ,尤其不能放任自流 ,将责任推向市场或社会 ;三是不可废弃性 ,即

不得借财政困难、教育资源有限等任何理由推脱 ,“宪法权利区别于一般法律权利的最重要特征 ,便

是必须以政府的绝对保障责任为前提”[4 ] ;四是单务性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 ,国家应免费提供且不

求回报 ,“没有免费的教育就没有义务教育 ,没有义务教育就没有普及教育 ,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

验”[5 ]67 。

(三)作为具体制度的平等受教育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9 条、第 36 条对平等受教育权作了原则性规定 ,之后 ,我国相

继出台了试图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一系列专门性法规政策 ,由此将《宪法》保障的基

本权利具体化、明确化 ,逐步勾勒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问题的基本框架 ———以流入

地政府为主 ,以公办学校为主 ,即以“两个为主”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2006 年 6 月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 重申并强调了“义务教育”的普

及性、公益性、免费性以及国家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在第 12 条设专款规定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

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是“当地人民政府”,具体责任内容是“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条件”,并授权省、

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可以说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享受平等受教育权有了初步的、

较具体的规范性依据。

二、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缺损

虽然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得到了肯定和明确 ,但是教育公平是一个

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概念。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相对弱势群体 ,其子女平等受教育权

的实现也并不那么顺畅。

(一)入学条件上遭遇非公正对待

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客观上占用了流入地的教育资源 ,加重了当地财政负担 ,加上目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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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定的“城市教育霸权”意识 ,流入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往往缺乏提供此项公共服务的积

极性 ,或者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条件层层设限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居住时间限制。国家唯一对此

曾作专门规定的是 1998 年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即“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

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适龄儿童与少年 ,均应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

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小普查中 ,居住“半年以上”也是当地“常住人口”的标准。但是各地制定的

具体实施办法普遍提高了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要求。二是证明条件苛刻。《义务教育法》等没有对

证明手续作出明确要求。北京市规定 ,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必须提供“五证”(即原籍

地无监护条件证明 ,劳动合同、营业执照等就业证明 ,暂住证 ,户口本 ,房产证等实际住所证明) ,才

可申请“标注‘农民子女’字样的‘在京借读证明’”。事实上 ,即使城市居民也很难完全达到有关要

求。如此厚此薄彼的对待 ,其公正性、合理性应受质疑。三是收费仍存歧视。近年来 ,《国务院关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一再强调 ,流动人口子女应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

面同等对待 ,但仍有不少地方的公办学校巧立名目收取类似于“借读费”的歧视性费用 ,较低的每学

期收取 200 元 ,较高的达 800 元以上 ,而且这种收费大多经当地物价等部门核准。与此同时 ,由于

居住时间、证明条件等限制 ,很多流动人口子女被排除在当地义务教育门槛之外 ,或者不能享受同

等的“两免一补”等优待政策 ,或者被当作“择校生”需缴纳高额的“择校费”等。

(二)难以平等享用公办教育资源

一是公办教育资源的总供给与流动人口子女上学总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长期以来 ,我国基础

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资源的规划和投入又以当地户籍学生数为基准 ,加上政府对近年来

大量的人口流动预计不足 ,缺乏积极有效的事先监控、谋划等措施 ,教育部门本已“囊中羞涩”,当面

对大量的流动人口子女时更是“捉襟见肘”。因而 ,教育资源短缺是制约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

题的重大症结之一。由此便出现了不少公办学校以种种理由拒收或少收流动人口子女 ;有的地方

政府指定部分学校接受流动人口子女 ;有些成绩差的学生处于旁听者地位 ,被排除在正常的教学评

估之外。这些都致使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两个为主”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二是流动人口子女的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流动人口由于其职业

特征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往往呈现聚集性居住特点 ,且一般分布在城乡结合部 ,而这些区域通常

是城市教育资源布局中最为薄弱的地带。这就形成了区域性的教育需求与供给的不均衡 ,致使流

动人口子女入学存在着较大困难。在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流动人口子女只有在本地学生

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才有机会分得剩余的那“一杯羹”。

三是所谓的“名校 + 民校”转嫁和异化了公办学校本应承担的教育责任。近几年 ,全国各地在

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名校 + 民校”、“实验中学”等等 ,更有甚者 ,某些学校通过限缩本校招

生名额以保证“民校”的生源 ,或者变相改制为民办学校。这些都致使受教育者若想享受优质的公

办教育资源 ,要么缴纳更多费用 ,要么凭借特殊社会关系 ,进而导致大量流动人口子女与优质教育

无缘。

(三)所谓的“民工子女学校”成了新的歧视和不平等的源头

当前 ,各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一个较普遍做法是 ,由政府或社会力量设立专门

的“民工子女学校”,或者在公办学校中专门编设“民工子女班”。客观上讲 ,农村孩子与城市学生在

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确实存在不少差异 ,有的流动人口子女存在“遭排斥感”、“受

歧视感”等心理落差和压力也是客观事实 ,设立专门学校或班级确有一定的“合理”理由 ,但这种“合

理”是非理性的 ,甚至是非法的。这是因为 :首先 ,该做法是一种基于身份背景而对学生进行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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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隔离”性的区别对待。这显然与教育活动本身无关 ,不仅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而且难免

有排斥“异类”之嫌 ,也为国际公约所明文禁止 ①。其次 ,所谓的差异、歧视等本身就是我们理应力

求去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却把问题当理由 ,从而容易漠视或放纵问题的长期存在。再者 ,这种分校

或分班教育非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反而容易加剧这种歧视。

(四)民办学校遭遇根本价值归旨的强烈冲突

由于入学条件限制、公办教育资源匮乏等因素 ,大量流动人口子女被排斥在城乡教育体制之

外 ,被迫以“准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目前 ,各类民办学校 (包括主要接受流动人口子女的专门学校)

已经成为公办教育资源的“必要”补充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重要渠道。但这注定要面临两方

面的价值冲突 :一是根据义务教育的本质属性 ,应当在政府提供了完全普及性的义务教育服务后 ,

再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可供选择的教育服务。在该前提要件未达到前 ,由民办

学校承担义务教育 ,而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拨付教育经费 ,实质是将国家作为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

育的主体地位虚置了 ,导致了本是政府的责任大部分由流动人口自己承担。二是高昂的学校运转

成本以及功利性价值倾向 ,难免使举办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淡漠甚至摒弃教育的公益性价值。近

年来相继发生的民办学校从辉煌走向败落的实例 ,即是其明证 ②。很多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学质

量、学校管理、安全卫生等均达不到同类公办学校标准 ,甚至很多还是简易学校、“黑户学校”等处于

“非法”办学状态的学校。它们虽然让部分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了义务教育 ,但却是廉价的、劣质的服

务 ,本质上违背平等受教育权的要求。

(五)学习过程的不稳定性导致受教育质量下降

流动人口就业、居住的流动性使得其子女的学习过程具有不稳定性 ③,这对其受教育质量有较

大影响 :其一 ,容易导致入学迟延。中国儿童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

6 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 46. 9 % [6 ] 。这种迟延性会严重影响流动儿童与少年的正常发

展。其二 ,容易导致学习过程不连续。由于目前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登记管理系统、学校疏于

宣传教育、家长缺乏相应意识等原因 ,实践中很多流动人口子女的学习经历不明 ,甚至有学生家长

为省钱 ,虚报子女学习经历。其三 ,部分流动人口总是处于频繁的迁徙当中 ,其子女可能因居住时

间短或父母没有固定工作等原因而无法顺利入学 ,由此出现了义务教育普及的一个“盲区”。

造成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然而制度总是居于核心地位。“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赖

于一定的制度。”[ 7 ]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问题 ,就必须从现行制度上寻

找突破口。

三、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现实回归

根据平等受教育权的法理依据和现实需求 ,笔者认为当前有几个理念必须进一步强化 :第一 ,

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提供给每个适龄儿童与少年的一种福利 ,是国家承担的一种强制性义务 ;第

二 ,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即“一个都不能少”;第三 ,“有学上”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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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60 年 12 月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明确将“对某些人或某群人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学

校”,视为与教育平等权相悖的教育歧视。

参见《江苏一民办教育集团从辉煌走向毁灭全记录》,ht tp :/ / www. edu. qq. com ,2006 - 10 - 08/ 2007 - 04 - 02。

如杭州明珠教育集团每年转学率达 40 %。参见《杭州 : 8000 民工子女为何遭遇就学难》, ht tp :/ / www. xinhuanet . com ,

2006 - 09 - 13/ 2007 - 04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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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学上”好 ,即“折损的权利”总比“剥夺的权利”要好。只有把这三者作为制度“立、改、废”的前设 ,

成为我们思考和决策问题的先导 ,才可能让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真正由“应然”

回归“实然”。

(一)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第一 ,尽快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全国统一的一元化户籍制。发轫于

1958 年的户籍制度 ,现已被异化为国家分配就学、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的重要标尺 ,也自然成了

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当地教育体系的第一道也是最大的制度壁垒。可喜的是 ,面对势不可挡的人口

流动 ,户籍制度开始出现松动 ,比如浙江省宣布“力争到 2007 年底取消城乡户口的区别”,“按照居

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但这仅仅是户籍制度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按居住地划分城镇或

农村居民 ,仍可能成为区别对待的依据 ,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

果。因而 ,只有从根本上清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附加功能 ,还原人口登记的本义 ,才能催生以城

乡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新制度 ,才可能让流动人口子女享受“国民待遇”,否则 ,这种改革只具有象征

意义。

第二 ,从宪法上确立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逐步建立自由迁徙、选择定居、户随人走、城乡一体的

户籍制度。“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8 ]75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处为止 ,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9 ]97迁徙自由是完成“地缘的

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必经之路 ,是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必要条件。与迁徙自由权相配

套 ,务必尽快改革当前的暂住证制度。流动人口登记不是为了在身份上设置尊卑界线或限制人口

流动 ,而是为了全面掌握人口流动信息 ,及时调整公共政策 ,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服务。

(二)改革入学就学制度

第一 ,简化入学证明手续。笔者认为 ,只要有身份证能证明真实身份 ,并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的 ,流入地政府即负有为其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这是因为 :根据各国通例和我国人口普查的

实践 ,“居住半年以上”理应成为当地的“常住人口”或享有选择定居当地的权利。过多的附加条件

难以确保真实性、公平性 ,并将不合理地抬高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 ,限制了其权利的实现 ,也容

易滋生乱收费现象。

第二 ,取消任何歧视性收费。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地享受学杂费减免、“两免一补”以及其他

政府资助性、奖励性政策待遇 ,不仅能让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农村来的孩子“有学上”,而且还能让

他们“上得起学”。

第三 ,改革学籍管理制度。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学籍卡系统 ,扩充学习档案数据库 ,实

现学籍卡的网络化管理。限于国家财力和各地发展不平衡 ,这一目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然而

试行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之举。在登记卡上如实记录学生接受义务教

育的状况 ,做到一人一卡 ,一卡一号 ,卡随人走 ,凭卡随地就近入学。由此保证学生学习情况记录的

连续性、完整性 ,也能简化学生转学手续。

第四 ,逐步解决隔离教育问题。近些年来 ,公办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子女的

教育需求 ,各地设置独立的学校或班级 ,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隔离

教育只能是权宜之计 ,而不能成为长久之策。各地政府应鼓励交流与融合 ,充分挖掘公办教育资

源 ,开放所有公办学校 ,混合编班 ,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的权利。当然 ,考虑到教育资源分布

的不均衡 ,所谓的“就近”,以便利上学、统筹解决、全部满足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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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财政投入制度

第一 ,改革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实行“生均拨款制”,不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 ,不论

是本籍学生还是外籍学生 ,当地政府一律按照学校实际接纳的学生数拨付相应的义务教育财政性

经费。具体方式可借鉴“教育券”形式 ,凡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到居住地所辖的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领取 ,券随人走 ,学校凭券向政府兑现。

第二 ,建立教育经费分级分担制度。首先 ,根据《义务教育法》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制定专门

的政策法规 ,形成一个中央、省级、地市、流入地等政府各自责、权、利明晰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

制 ,而不是仅将责任交给流入地政府。其次 ,适当提高经费保障的层次 ,建立中央和省级的流动人

口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流入人口较多的地区可根据实际接纳学生数和当地财政情况 ,向省级

政府申请拨付适当的专项补助资金 ,用于弥补和缓解教育经费之不足 ;省级政府再向中央兑现一定

比例的教育经费。另外 ,流出地政府也要主动作为 ,如采取到流动人口集中地区举办学校、异地委

托办学、合作办学等形式 ,作为流入地政府主负责的必要补充 ,尤其要解决那些流动在外 ,却又不符

合流入地入学要求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问题 ,确保“不留死角”。

第三 ,理顺农村中小学管理体制。虽然法律上明确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但在当

前实践中 ,除极少数县 (市)属学校外 ,绝大多数中小学仍由乡镇、街道为主管理或承担较大的财政

投入比例。其一 ,这使得教育负担与实际财力不相称 ,不利于教育事业更好地发展 ;其二 ,各乡镇

(街道)“各自为政”,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和布局调整。因而 ,义务教育抓均衡 ,首先得实现县

域范围的均衡发展 ,提升管理层次、统筹发展义务教育势在必行。

第四 ,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 ,统筹推进区域、城

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接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 ,相对减轻城市教育资源承

载的负担 ,这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一个必要途径。

(四)完善民办学校扶持制度

第一 ,建立民办学校的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提供给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的一

种公共福利。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均是多元的 ,但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上 ,各国表现

出共同特点 ,即政府公共投入构成义务教育经费的绝对来源。应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 49 条规定 :“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 ,一律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

的教育经费”,让在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享受与公办学校就读学生同等的待遇 ,使举办者

的天平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间始终倾向前者。建议制定专门的政策法规 ,就“人民政府委托办

学”的条件、形式、经费标准等做出明确规定。同时 ,建议建立专项奖励性经费 ,给予年度考核达标

的学校一定额度的奖励 ,专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资助困难学生。

第二 ,适当放宽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标准。当前不少专门的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确实存在教学设施不规范、办学质量差等缺陷。但是 ,在政府未能全部满足强大的教育需求时 ,确

保学生“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强百倍。2006 年 9 月 ,北京近百名“民工子女”冲进被取缔学校强行

上课 ①,即是最好明证。在我国不少偏僻落后乡村 ,部分公办学校条件甚至还远不及这些民办流动

人口子女学校 ,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宣布它们“非法”。正是这些学校的存在 ,让更多的孩子接受着基

本的教育。因此 ,政府应当持更宽容的态度 ,可参照农村学校的标准来考核其是否合格 ,并在政策、

物资以及财政上给予积极扶持 ,帮助改善办学条件 ,而不应一味地指责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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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宏观规划与管理制度

第一 ,成立统筹协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专门组织。建立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通报

各地情况 ,加强沟通协调 ,统筹解决问题。每个学区配备专人 ,负责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工作。

实行“一站式”服务 ,即使家长不了解入学制度 ,只要在某学区申请入学 ,就能实现就近安排 ,而不是

让他们一家家去找。

第二 ,建立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申报制度。当前 ,公安部门一般只对 16 周岁以上的外来流动人

口进行登记 ,对于 16 周岁以下的儿童少年不予登记。这导致流动人口子女的人数、流向以及文化

程度无法准确统计 ,政府不能在宏观上把握当地义务教育的真实需求以及科学规划学校布局。因

而 ,应当结合流动人口申报登记制度 ,增加其学龄子女就学情况及就学意愿的登记。

第三 ,建立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预告制度。公安、街道每年应对本辖区外来人口进行普查登记、

统计 ,各区、县 (市)教育局根据有关资料 ,发布就学预告 ,接受入学申请并审核其入学资格。审核

后 ,公布就学安置方案 ,对未落实就学的 ,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因 ,并提出合理建议。

第四 ,加强宏观规划工作。教育部门应当统筹安排 ,将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当地的

招生计划 ,根据流动人口子女的监控和测算情况 ,合理布点教育资源 ,在流动人口集中地区留出足

够的教育资源。

(六)建立监督保障制度

第一 ,完善督导评估制度。“两个为主”政策总是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缺乏

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措施。比如目前对学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巩固率”、“教学评估”等指标的统计

是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 ,而流动儿童少年未被列入其中。因此 ,这些政绩无法真实地反映当地

“常住人口”的状况 ,也使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未能引起流入地政府应有的重视。建议以“常住

人口”为统计单位考核或评估当地教育 ,同时将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情况作为单列指标 ,用以考核政

府政绩。浙江省在评选“教育强市”、“教育强镇”中 ,把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作为考核指

标[10 ]129 ,值得各地借鉴。

第二 ,完善权利救济制度。如上所述 ,义务教育权是一种公权性质的社会权 ,因而 ,在义务教育

阶段 ,学校实际代表着政府行使教育权 ,履行教育义务 ,学校与公民发生以受义务教育权为内容的

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此 ,发生涉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教育歧视、开除学籍等方面的

纠纷时 ,应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而被纳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范畴。

第三 ,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建议尽快制定《反教育歧视法》等专门保障平等受教育的法律法规 ,

以及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责任的《义务教育投入法》。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流动人口

子女义务教育法》,对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给予系统、全面、具体的规定 ,禁止在经济状况、

居住地、身份、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歧视。各地也应加强地方立法 ,进一步制定完善流动人口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 ,建立监督和奖惩制度 ,督促政府、社会认真履行相应的职责。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公平的一个标记。平等的、普及的、高质量

的义务教育是通向广泛的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当流动人口子女不管走到哪

里 ,都能真正和当地孩子共享同一片蓝天 ,共同沐浴在义务教育的阳光之下 ,我们才能说 ,他们实质

地获得了平等受教育权。“平等的实现是一个从理想平等到法律平等再到实际平等的依次演化过

程。”[ 11 ]23但愿这个演化过程更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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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屈原作品、屈原及其作品在后代的影响、现代骚体创作等诸多方面 ,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并对已故楚

辞专家姜亮夫、汤炳正、林庚、褚斌杰、张正明、郭在贻等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卓著贡献进行了研究。本次会议对

楚辞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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